
南皮职教中心 

关于教研、科研成果奖励的实施意见 

 

为激励广大教师在努力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教研、科研

活动不断提高老师自身业务水平和科研能力，造就一支思想

过硬、业务精深、科研能力能的老师队伍，针对我校教学实

际情况特别制定此实施意见。 

一、教研、科研成果奖励范围： 

（一）、论文：指在市级以上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和报

纸上发表的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学术文章。（省级以上内部发

行刊物酌定）。 

（二）、书籍：指由学校或上级学术组织指定或组织编

写的教材。个人独自出版的教材或专著如获市级以上科研成

果奖励则可列入奖励范围。 

（三）、优质课：指在学校或上级学术组织组织的优质

课评选中取得等级奖励的优质课。 

（四）、其它教研、科研成果：指在教学方法教学模式

等或其它科研方面取得显著成果获得较大社会效益或经济

效益并获得市级以上教研、科研成果奖励的教研、科研成果。 

二、奖励周期和奖励形式： 

（一）、奖励形式： 

1、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学校召开表彰大会公开进行



表彰，颁发奖励证书并进行物质奖励。 

2、计入老师综合量化考核。 

（二）、奖励周期：学校每二年召开一次表彰大会进行

物质和精神奖励制度。计入老师综合量化考核按年度进行。 

三、奖励实施程序： 

（一）、每年年底，由教务处负责收集各项教研、科研

成果，并进行认定，同时计入本年度教师综合量化考核。 

（二）、第二年年底，教务处将认定后教研、科研成果

整理、汇总提出奖励等级建议，上报主管校长，经主管校长

审定后由学校根据财力情况进行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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